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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民法典》 及司法解

释，放弃继承应在继承开始后、遗产

分割前以书面形式作出。 但在司法

实践中， 经常出现一方当事人主张

其他继承人在被继承人生前已作出

放弃继承意思表示的情形。 由于现

行法未对这类“预先放弃继承”的效

力作出明确规定， 进而引发诸多争

议。

□ 祝丽娟

例外考量情形———家庭协议

“预先放弃继承”不被认可

  根据继承开始与遗产分割这两个

关键时间节点， 其效力形态可划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继承开始前———放弃

的是“继承期待权”。 此时所涉权利仅

为一种潜在的、将来的继承资格，体现

为参与继承的客观可能性。 由于继承

尚未开始，可能因遗嘱变更、继承人先

死亡或丧失继承权等事由， 导致该期

待权的内容、顺位甚至存续发生变化。

因此，继承期待权不具备具体、确定的

财产内容， 权利人尚未对将来遗产享

有任何现实意义上的权利。

第二阶段：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

前———放弃的是“继承既得权”。 继承

一旦开始，期待权即转化为既得权。此

时，继承人实际享有包括遗产权益、遗

产债务承担以及参与遗产管理在内的

权利与义务集合体。 继承人对该既得

权可行使、接受或放弃。 依据《民法典

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第三十七条的

规定，“放弃继承的效力， 追溯到继承

开始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阶

段， 继承人尚未通过遗产分割实际取

得特定财产， 因此其放弃行为并不涉

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 配偶一般无

权主张该放弃无效。

第三阶段： 遗产分割后———所谓

“放弃”实为财产处分。遗产一经分割，

继承权即转化为对特定财产的所有

权。 此时若继承人表示“放弃”并将财

产给予特定人， 在法律性质上已构成

赠与， 不再属于继承法意义上的放弃

继承。

在继承开始之前， 当事人所作出

的预先放弃继承行为， 其法律效力原

则上不被认可。 待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

仍可重新选择接受或放弃继承。 主要理

由是：

其一， 处分客体尚未现实存在。

继承期待权本质上仅为一种“取得

权利的期待”， 并不具备确定、 具体的

权利内容。 预先放弃继承在处分行为层

面上缺乏确定的客体， 难以构成有效的

处分。

其二， 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存疑。

在被继承人生前， 其财产状况、 家

庭关系及债务结构等均可能发生显著变

动。 若要求继承人仅依据当前有限信

息， 就对未来可能涉及重大财产利益的

继承权作出不可撤销的放弃， 不仅可能

背离其真实意愿， 也剥夺了其在掌握遗

产全面情况后的选择机会， 在此情形

下， 继承人的意思表示难以被认定为完

全自主、 理性的法律行为。

其三， 可能违背公序良俗与影响家

庭扶养功能。

继承制度不仅关乎财产流转， 亦承

载着家庭延续、 赡养扶助等社会功能。

若允许继承人在被继承人生前轻易放弃

未来的继承权， 可能导致其在缺乏对价

或非自愿的情况下， 过早丧失家庭财产

中的合理份额， 影响其基本生活保障，

同时也可能在客观上削弱其对被继承人

承担法定扶养义务的意愿与能力， 进而

影响被继承人生存阶段的生活保障与人

格尊严。

法律通过限制放弃继承的时间， 一

定程度上也是为维系继承与扶养之间的

制度关联， 保障家庭共同生活的稳定与

延续。

  在特定情形下， 如果全体法定继

承人以及被继承人本人生前共同就未

来遗产分配达成书面协议， 且该协议

并非仅对未来继承权作出孤立处分，

而是将其纳入分家析产、 补偿安排、

扶养义务分担等一揽子约定之中， 该

协议效力应审慎认定。

法院在审查此类协议时， 通常会

着重审查以下要件： 其一， 被继承人

生前是否未对协议所涉遗产另行作出

其他有效处分； 其二， 协议订立后至

继承开始时， 遗产的范围与性质是否

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三， 主张依约取

得遗产的一方是否已实际履行其对价

义务， 如承担主要赡养责任等。

如果该协议内容具有明确的对价安

排， 且当事人已实际部分履行， 则可以

认定其整体具备有偿性与合意性， 区别

于单纯、 无偿的放弃继承行为， 体现了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且不违背公序良

俗， 故而可例外承认其法律效力。

放弃继承是一项“以身份关系为前

提， 以财产效果为目的” 的复合型法律

行为， 不仅涉及私人意思自治， 更关乎

社会公益与家庭秩序， 因此在效力认定

上应当格外审慎， 从而实现个人自由与

制度功能的平衡。

（作者原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法官助理，现任普陀区人民法院法官

来源：“上海二中院”公众号）

谨防孩子身陷“免费皮肤的诱惑”

（来源：“长宁检察在线”公众号）

扫一扫看视频

医院里， 白衣天使望闻问切， 用一剂剂药方驱散身体的病痛； 法庭上， 法院干

警明辨是非 ， 用一条条法律化解生活的纠纷 。 “医院 ” 和 “法院 ”， 都是帮人

“解难题、 治麻烦” 的地方。 一个疗愈身体的 “不舒服”，

一个抚平生活的 “闹心事 ”。 如果让法官换作 “医生 ”

的身份坐诊断案， 用 “问诊开方” 的方式处理纠纷， 会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 为此， 奉贤区人民法院拍摄了由法院干

警自编、 自导、 自演的普法小短剧 《如果法官也开门诊》。

（来源：“上海奉贤法院”公众号）

如果法官也开门诊……

继承开始前就放弃继承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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